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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出路(專職)

• 高階技術員

• 工程師

• 創業

• 技術老師-
• ➊職訓中心訓練師、➋高職老師、➌技術教師、➍大學專業技術人員、
➎企業技術教育訓練講師…等

• 其他
• ➏全國賽裁判人員(資格)

簡單說>>>
以下為專任職說明，
內容需自行更新。



➊職訓中心訓練師：

• 大學畢業
• 徵才公告招考
• 分為研究員(約聘-勞保)及訓練師(正式-公保)
• 需不定期注意各訓練場公告

簡單說>>>
平常就要多打聽，多認識職
訓老師，培養技能及知識。
方式>>
投履歷，面試



➋高職(教程)老師：

• 大學畢業需有雙主修或輔系且需修畢教育學程
• 考取中等教師證及教育實習半年
• 參加全國聯招及地方獨招(筆試及術科)

• 範例：想當機械群(機械科、製圖科、板金科…)教師
• 需修學分：專班課程(132學分)、修機械輔系(20學分，

不得與專班課程互抵)、教育學分(28學分)，至少180
學分，每學期至少需修23學分。

• 研究所也可以修教程。

簡單說>>>
為一般正式教師，取得需長
期規畫。
方式>>
參加招考



• 專業及技術教師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：
• 一、專科以上學校畢業，取得與其應聘科別相關之下列資格之一，

並具有性質相關專業或技術之業界實際工作經驗二年以上者：
• （一）乙級以上技術士證。
• （二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以上及格。
• （三）與前目相當之考試及格。

• 二、依職業訓練師甄審遴聘辦法取得與應聘科別性質相關之職業訓
練師資格，並於職業訓練中心從事訓練工作三年以上。

• 三、高級中等學校畢業，取得與其應聘科別相關之下列資格之一，
並具有性質相關專業或技術之業界實際工作經驗五年以上者：
• （一）甲級技術士證。
• （二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以上及格。
• （三）與前目相當之考試及格。

• 四、曾從事與應聘科別性質相關專業或技術之業界實際工作經驗六
年以上，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。

• 具有前項各款資格者，其歸屬之類、群、科及認定基準，由中央主
管機關定之。

• 法規名稱：高級中等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辦法

簡單說>>>
資格符合後，需有高職送件申請，
無法自行申請取得證，成為技術教師等同正式教師。
方式>>
參加教師招考後申請證

• 二、學校送請本部辦理專技教師資格審核及發給教
師證書者，應符合本辦法第三條規定之資格，並經
學校公開甄選，且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。

• 前項專技教師之資格，其歸屬群、科別之教學科目、
相關證照資格等，依本部高級中等學校專業及技術
教師任教特殊專業科目、技術科目對照表及高級中
等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甄審資格對照表，辦理審查
及認定。

• 法規名稱：高級中等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資格審核
及發給教師證書作業要點



• 第 4 條
• 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一：

• 一、曾任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三年以上，成績優良，並有具體事蹟者。
• 二、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十五年以上，具有特殊造詣或成

就者。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，其年限得酌減之。
• 第 5 條
• 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：

• 一、曾任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三年以上，成績優良，並有具體事蹟者。
• 二、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十二年以上，具有特殊造詣或成

就者。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，其年限得酌減之。
• 第 6 條
• 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：

• 一、曾任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三年以上，成績優良，並有具體事蹟者。
• 二、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九年以上，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

者。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，其年限得酌減之。
• 第 7 條
• 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之資格，應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六年以上，

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者。但獲有國際級大獎或經認定確屬學校教學需要之人才者，
其年限得酌減之。

• 法規名稱：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

簡單說>>>
各大學會公告，需自行注意。
投履歷後面試。
一般至少要大學畢業。
方式>>
投履歷，面試



➎企業技術教育訓練講師：

• 大學畢業
• 大型公司任職，需要教育訓練單位。
• 負責接觸最新技術，教育下游廠商。
• 協助公司解決技術問題及技能推廣。

• 例如：
• 大金空調-冷凍空調研訓中心(東南科大)
• 台灣日立江森教育訓練部-新莊工廠
• 匯豐汽車教育訓練單位(銷售、維修技術、管理及通識課程)
• 中鋼焊材銲接教育訓練中心(2017銲接國手在職)
• …等

簡單說>>>
大學畢業後，找有教育訓練
單位的公司自薦或老師、學
長推薦。
方式>>
投履歷，面試



• 甄選資格：依據「技能競賽實施及獎勵辦法」第17 條規定，具下列資格條件之一者，得經單位或自我推
薦參加技能競賽裁判資格之甄選：

(一)參加國際技能競賽、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或亞洲技能競賽獲得優勝以上，並從事相關工作三年
以上。
(二)參加國際技能競賽、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或亞洲技能競賽獲得優勝以上，具有大專校院以上畢
業或同等學力證明，並曾接受中央主管機關聘請擔任相關職類裁判助理三次以上。
(三)具有高中（職）以上學校畢業或同等學力證明後，從事競賽職類相關工作達八年以上。
(四)從事競賽職類相關科系教學或訓練三年以上，並具備競賽實務工作經驗二年以上。
(五)具有大專校院以上畢業或同等學力證明，取得競賽職類相關技能檢定乙級以上技術士證二年以上，
並從事相關工作二年以上。
(六)曾擔任與競賽職類相關技能檢定題庫命製人員或監評人員。
(七)曾接受中央主管機關及教育部聘請擔任相關職類裁判。

• 徵選日程一般約在年底至年初，不一定每年都有。
• 網站：

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
https://www.wdasec.gov.tw/

簡單說>>>
符合資格即可申請取得資格，但
不一定會被聘為裁判。
方式>>
報名，研習



思考一下…

哪個技能傳承的角色最適合我且我有能力參與？

• ➊職訓中心訓練師

• ➋高職老師

• ➌技術教師

• ➍大學專業技術人員

• ➎企業技術教育訓練講師


